附件5
面试资格复审所需材料清单 

 

报考人员按照通知的时间、地点，持有关材料进行资格复审。有关材料具体包括：
一、网上下载打印的《报名信息表》；
二、本人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及公告要求的其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；

三、身份证明材料（复印件须签注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）：系公务员或参公人员的，须提供能证明本人身份的公务员录用文件或公务员登记表复印件1份；系事业人员的，须提供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聘用文件、聘用审批表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复印件1份；
四、岗位要求的工作经历证明材料（附件6，须加盖相关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单位公章）；
五、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意报考证明》（附件4）；
说明：1.原件在现场查验后当场退还；2.一般应由考生本人参加资格复审，本人因故不能前来的，可以委托他人进行资格复审（由考生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），除需提交相应资格复审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1分外，被委托人还需提供《委托书》（见附表）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
附表

委托书（范本）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被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本人因事在外，不能亲自办理重庆市大渡口区事业单位2026年面向川渝机关事业单位公开遴选工作人员资格复审的相关手续，特委托            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，全权代表我办理本次考试资格复审的相关事项，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资料，我均予以认可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本委托自委托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委 托 人（签名、捺手印）：

年   月   日
被委托人（签名、捺手印）：
年   月   日
